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宁波市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意见》已经区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

遵照执行。

                 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宁波市镇海区征收集体所有

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意见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工作，根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结合镇海区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二条  在本区行政区域内因征收集体所有土地而拆迁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并对被拆迁人进

行补偿、安置等事宜的，适用本意见。

　　第三条  宁波市镇海区征地拆迁管理处是镇海区统一实施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的拆迁人。

其下设的分支机构蛟川街道拆迁办、庄市街道拆迁办、骆驼街道拆迁办、氵解浦镇拆迁办、九龙

湖镇拆迁办代表拆迁人实施拆迁。

　　第四条  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区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和监督工作。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实施工作。

　　区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积极配合，做好房屋拆迁工作。

　　第五条  区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年度拆迁计划，审批拆迁实施方案，裁决房屋拆迁争议。

　　年度拆迁计划制定后，各地必须遵照执行，不得突破批准下达的计划总量。

　　拆迁实施方案由拆迁人（分支机构）依据《条例》、《实施细则》和本意见有关规定制定，

经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后报区人民政府批准。

　　房屋拆迁争议裁决工作由区拆迁裁决机构负责落实。

第二章  可补偿安置户、人口和面积的认定

　　第六条  拆迁时被拆迁人要求分户的，必须符合区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不符合区农村宅基

地管理规定条件已自行分户的，仍视作一户计算。

　　第七条  被拆迁住房的安置人口按被拆迁人家庭具有常住农业户口且实际居住的人口确定。

　　被拆迁人家庭成员虽有常住户口，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计入安置人口：

　　（一）寄居、寄养、寄读的人员。

　　（二）已享受过承租公房、房改房、集资建房、安居房、解困房和货币分房补贴、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以下统称住房优惠政策）的人员。



　　（三）在拆迁原址以外另有集体所有土地住宅用房的人员。

　　被拆迁人家庭成员虽无常住农业户口，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可计入安置人口：

　　（一）原常住户口在拆迁地的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以及户口已迁回且未享受住房优惠政策

的大中专毕业生。

　　（二）原常住户口在拆迁地的现役军人（包括义务兵和未在异地安家落户的志愿兵）。

　　（三）原常住户口在拆迁地的尚在劳教劳改的服刑人员。

　　（四）失地农民参保农转非、撤村建居农转非和小城镇户籍改革就地农转非人员。

　　（五）其他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的人口。

　　第八条  被拆迁房屋的可补偿安置面积，按照被拆迁人提供的合法的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

权证或房屋权属来源证明文件记载的建筑面积计算。被拆迁人因正当原因确实无法提供集体建设

用地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权属来源证明文件，以及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或房屋权属来源证

明文件未记载房屋建筑面积的，按照土地、规划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认定的建筑面积计算可补偿

安置面积。

　　第九条  被拆迁人选择调产安置或货币安置的，其住宅用房的可安置面积以被拆迁合法建筑

面积为准，但每户最高不超过建筑面积 250平方米；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超过可安置面积部分不

予安置，由拆迁人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条  被拆迁人选择调产安置或货币安置的，且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但因未取得宅基地建

房，或者已建住房宅基地面积低于可申请宅基地面积等原因而造成住房困难的，按每户人均 30平
方米建筑面积确定可安置面积（以下简称市定低限安置标准）。

　　适用市定低限安置标准的，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按市定低限安置标准计算，全额给予安置补

贴。

　　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未达到下列户型建筑面积标准的，可按下列标准确定可安置面积（以下

简称区定低限安置标准），户型建筑面积标准为：

　　1人户按 70平方米计算；

　　2人户按 120平方米计算；

　　3人户按 150平方米计算；

　　4人户按 190平方米计算；

　　5人户按 220平方米计算；

　　6人以上（含 6人）户按 240平方米计算。

　　适用区定低限安置标准的，其未达到的建筑面积部分按照补偿标准的 90%给予安置补贴。

第三章  住宅用房补偿安置

　　第十一条  拆迁住宅用房，实行以调产安置和货币安置为主、迁建安置为辅的安置方式，严



格控制迁建安置。选择迁建安置的，不能同时选择其他安置方式。

　　迁建用地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规划，并经土地、规划等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迁建安置地块确定后由区人民政府公布。

　　第十二条  被拆迁房屋由具有法定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按规定进行价格评估。被拆迁房屋

经认定的装潢及附着物按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予以补偿。

　　第十三条  被拆迁人选择调产安置的，其补偿安置适用下列规定：

　　（一）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

　　（二）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可安置面积部分给予安置补贴，补贴金额为：（安置房基准价格

－基本造价）×可安置建筑面积。

　　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超过 250平方米部分不予安置，钢混、砖混结构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再

增加不超过百分之一百的比例，其他结构的按重置价格结合成新再增加不超过百分之二百的比例，

给予货币补偿。

　　（三）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不足区定低限安置标准部分另行给予安置补贴。补贴金额为：

（安置房基准价格×90%－基本造价）×未建建筑面积。

　　（四）实际安置用房总建筑面积低于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 250平方米以内部分，或低于按市

定低限安置标准确定的可安置面积部分，按照当年公布的所在地段商品住宅平均价格扣除基本造

价结算。

　　实际安置用房总建筑面积超过可安置面积的部分，按照当年公布的所在地段商品住宅平均价

格结算。

　　拆迁人应根据拆迁安置实际，合理、妥善安置被拆迁人。

　　（五）安置补贴以房票（拆迁协议）结算给被拆迁人，专项用于被拆迁人在购置安置房时抵

扣购房款。以房票结算后的资金多退少补。

　　（六）被拆迁人办理房产证和土地证时安置标准部分只收取工本费，免收其他税费；安置房

可按商品住宅交易的有关规定上市交易。

　　第十四条  被拆迁人选择货币安置的，其补偿安置适用下列规定：

　　（一）被拆合法房屋可安置面积内货币补偿金额=（商品住宅平均价格-基本造价＋被拆房屋

重置价格×成新）×可安置建筑面积。

　　被拆合法房屋超过 250平方米建筑面积部分货币补偿金额=被拆房屋重置价格×成新×（被拆

迁房屋建筑面积-250平方米）。在此基础上，钢混、砖混结构的，再增加不超过百分之一百的比

例，其他结构的，再增加不超过百分之二百的比例，由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

　　（二）被拆迁合法建筑面积不足区定低限安置标准部分另行给予货币补贴。补贴金额为：

（商品住宅平均价格－安置房基准价格+购房补贴）×未建建筑面积。

　　购房补贴为：安置房基准价格×90%－基本造价。



　　（三）被拆迁人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搬迁的，拆迁人按本款结算的补偿金额再增加

5%的拆迁补偿资金。

　　第十五条  被拆迁人选择迁建安置的，其补偿安置适用下列规定：

　　（一）被拆迁房屋按重置价格予以补偿。

　　（二）被拆迁人必须符合区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

　　（三）拆迁人负责迁建用地的通水、通电、通路和场地平整。

　　第十六条  原为住宅用房，未经区级以上土地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改作非住宅用房的，

拆迁时仍按住宅用房处理。

　　对利用合法住房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的被拆迁人，按照实际生产经营的建

筑面积适当补偿停产、停业的经济损失。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每平方米 50元。

　　第十七条  对积极配合拆迁、在规定期限内搬迁完毕的被拆迁人，每提前一天可按被拆迁房

屋合法建筑面积给予 0.6元/平方米的奖励。

第四章  非住宅用房补偿安置

　　第十八条  拆迁非住宅用房，对被拆迁人应当实行货币安置；对持有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的被

拆迁人，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以及有关规定的条件下，可以实行迁建安置。

第五章  有关价格标准和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中的房屋基准价格、基本造价、重置价格、附属物补偿标准、

拆迁非住宅用房一次性经济补贴、商品住宅平均价格，以及临时过渡补贴费、搬家补贴费、装饰

补贴费等由区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土地、房产行政主管部门测定公布。其中，商品住宅平均价

格每年公布一次。

　　第二十条  拆迁出租（出借）的住宅或非住宅用房，对使用人不予安置和补偿，由房屋所有

人自行处理好租赁关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意见由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意见自 2007年 8月 1日起施行，《镇海区贯彻〈宁波市城市建设征用集体所

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镇政〔2000〕56号）、《关于镇海区征用集体所有土

地住宅用房拆迁安置的实施办法（暂行）》（镇政办发〔2003〕143号）同时停止执行。


